“我买了房子需要落户”
“一次办”服务规程
岳阳县政务服务中心
2019年6月
申  明
一、请认真阅读本服务规程。

二、对照材料清单准备相应材料，确保材料齐全、填写完整、真实、有效，且符合法定要求。

三、本服务规程旨在帮助您迅速了解我买了房子需要落户的有关审批服务信息，实施清单的全部内容您可通过以下渠道获取详细信息：

（http://www.yyx.gov.cn/）。

“我买了房子需要落户”

“一次办”服务规程指南

事项名称 ：“我买了房子需要落户”服务
二、服务对象：个人

三、适用范围：岳阳县县域内
四、办理事项

购房落户

五、受理窗口

岳阳县公安局各乡镇（办事处）派出所/岳阳县政务服务中心人口与出入境户政窗口

六、审批决定机构

岳阳县公安局

七、申请条件
有合法稳定住所的人员，凭合法稳定住所凭证材料、迁入人员的户口身份证件，可以申请将其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的户口迁入当地城镇。

八.材料清单（一单）

	涉及
名称
	序号
	申请材料
	材料来源
	份数
	各类情形
	材料要求

	基本

材料


	1
	户口簿
	申请人提交
	1
	
	原件

	
	2
	身份证
	申请人提交
	1
	
	原件和复印件

	
	3
	结婚证
	申请人提交
	1
	
	原件和复印件

	
	4
	房屋产权证（房产证或不动产证）
	申请人提交
	1
	无房屋产权证的需提供购房合同
	原件和复印件

	
	5
	户口迁入审批表
	申请人提交
	1
	
	填写规范，工整

	
	6
	近期免冠白底小一寸相片一张
	申请人提交
	1
	
	照片必须真实有效，近期拍摄

	
	7
	房屋所在地村、社区（居委会）接洽证明
	申请人提交
	1
	
	原件


九、办理基本流程（一图）

“我买了房子需要落户”一件事流程图

（时限：3个工作日）


（

                                                                                             申 请 材 料 不 齐 全 或
                                                                                                    不 符 合 法 定 形 式







十、办理说明

1、省外迁入需凭迁入地县级公安机关开具的准予迁入证明到原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开出户口迁移证并将迁移证交迁入地派出所。准予迁入证明和户口迁移证有效期为40天。

2、省内户口迁入，在迁入地派出所申请，由县级公安机关审批。
3、购房迁入只适用于在城镇地区购房迁入，不适用于农村地区。
十一、审批时限

3个工作日（不含材料补正时间）。

十二、收费标准及依据

不收费
十三、办公地点和时间

办公地点：岳阳县公安局各乡镇（办事处）派出所/岳阳县荣家湾镇长丰路政务服务中心主楼一楼（A区）人口与出入境窗口

办公时间：法定工作日（周一至周五）
岳阳县公安局各乡镇派出所：
夏季（7月1日—9月30日）
上午 8:00—12:00 

下午15:00—18:00

冬季（10月1日—次年6月30日）：
上午8:00—12:00

下午14:30—17:30

岳阳县政务服务中心：
上午 9:00—12:00 

下午13:00—17:00

十四、咨询监督电话

业务咨询电话：0730-7666522

监督电话：12345  0730-7663005

申 请 迁 入 审 批 表

	申请人姓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单位或住址
	

	申请迁入理由
	

	随   迁   人   员

	与申请

人关系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职业
	身份证号码

	
	
	
	
	
	

	
	
	
	
	
	

	
	
	
	
	
	

	
	
	
	
	
	

	接

受

单

位

意

见
	
	乡

镇

意

见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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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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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县

户

籍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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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申请乡村迁往城镇审批表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公民身份号码
	

	原单位或住址
	

	申请迁入地址
	

	申请迁入理由
	

	迁入人员

	与申请人关系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公民身份号码
	职业

	
	
	
	
	
	

	
	
	
	
	
	

	
	
	
	
	
	

	迁出地

单位意见
	同意申请人和随迁人迁出我村，并吊销农田山土，不再享受村民待遇！

（公章加盖处）

	迁入地 单位意见
	（公章加盖处）

	迁入地派出所意见
	                                     （公章加盖处）

	县局人口管理部门意见
	                                     （公章加盖处）


请附：1、本人申请报告。（注明合法迁移原由及依据）

申请人提出申请


提交有关申请材料








工作人员（即时）初审


对资料进行初审





申请人补正材料








迁入地派出所负责人审核








县公安局审批








办结发放准迁证（省外迁入）、打印户口簿（省内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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